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书

甲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乙方：导师 带教老师

丙方： 其他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二十八条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科研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三方就

知识产权保护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知识产权的范围

知识产权，指对于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已注册、未注册、已进行注册申请

的专利、专利申请、商标、服务标识、标识、形象、商号、互联网域名、设计、著作、数据库、集成电路设计、专有技术数据信息、

试验研究成果等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所产生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论其表现为何种形式，记载于何种载体。

乙方、丙方任职前知识产权

1、任职前知识产权，指乙方、丙方受雇于甲方或在甲方学习之前所创作的且为乙方、丙方所拥有的与甲方的业务、产品、研究和开发

有关且未转让给甲方的所有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著作（包括计算机软件）、保密信息、数据技术等。

2、乙方、丙方任职于甲方前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由乙方、丙方继续拥有。但乙方、丙方同意，乙方、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向第三方转

让任职前知识产权的，在同等条件下，甲方享有优先受让权。

3、由于在先保密协议限制乙方、丙方向甲方披露任职前知识产权外，乙方、丙方应就任职前的知识产权及使用限制向甲方做出声明，

并将记录这些内容的附表作为本协议附件。丙方承诺所作陈述是真实、完整的。

4、乙方、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或学习期间，如将乙方、丙方任职前的知识产权运用到甲方相关实验或研究中的，无论所涉任职前知识

产权是作为甲方产品一部分或与甲方产品有关，都视为乙方、丙方对甲方的授权或许可，甲方有权对上述任职前知识产权进行研究、

制作或委托他人研究、制作等。

5、乙方、丙方应保证其对所涉任职前知识产权具有合法处分权。若任何第三方向甲方提起与所涉任职前知识产权相关的权利主张，导

致甲方因此遭受损失的，乙方、丙方应当向甲方赔偿损失。

三方权利义务

１、丙方在医院工作期间从事临床、科研、教学等工作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学位论文、论文以及不论是否写入论文的其他研究成

果均属职务发明与职务成果。丙方对此拥有“完成人”署名权、获奖荣誉权；乙方拥有成果署名权、获奖荣誉权；甲方拥有成果所有权、

“完成单位”署名权、成果处置权、经济利益分配权、申报权等。乙方、丙方不得对上述职务成果以自己或他人名义擅自向第三方转让、

泄漏或用于研究以外用途。若丙方为联合培养学生，则甲方上述权利与丙方原培养学校共同拥有。

2、丙方主要的临床及研究工作应该在医院完成，离院后，与在院期间研究工作相关的包括但不限于论文、综述、科技成果、研究

数据等，第一完成单位须署名“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丙方必须为通讯作者，作者顺序由丙方确定。非培养单位培养学生，丙方

必须为通讯作者，作者顺序由丙方确定。

3、丙方离院后，如进行与在甲方学习、进修、工作期间相关的临床应用、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技奖励等申报，应在申报前告

知丙方和甲方，由甲方与丙方供职单位协商并明确知识产权权属事宜后再进行申报。

4、丙方在离院前，须将全部技术资料及实验器材，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软件、实验材料、仪器设备、实验报告、实验记录、标

本图片、声像资料、档案材料、临床研究原始资料等交还乙方，并由乙方、实验室负责人、甲方科教处负责人签收后，才可办理离院、

离校手续。丙方不得擅自复制、发表、泄漏、使用或转让上述资料与器材。

5、本协议所称的在工作期间完成的发明创造、论文等职务发明、职务成果是指：

（1）在本职工作中完成的发明创造、论文；

（2）履行甲方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论文；

（3）利用甲方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论文，甲方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资金、设备、零部件、材料或不对外

公开的技术资料、数据等。

（4）退职、退休或工作调动后 1 年内作出的，与乙方在甲方承担的本质工作或者甲方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论文；

（5）其他任何与甲方业务有关的发明创造、论文等。

6、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或指定代理人，在任何可能的国家，用各种适当的方式，保护甲方的职务发明或职务成果，及甲方在受让后取

得的任职前职务发明、和作品及其他知识产权。

第四条 其他约定

1、乙方、丙方保证，为执行本协议，乙方、丙方同意签署任何适当的协议或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乙方、丙方承诺未曾签订且将不签

订任何与本协议利益相悖的口头或书面协议。

2、如乙方、丙方违反本协议条款，造成甲方遭受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丙方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3、如丙方知悉第三方侵犯侵害甲方知识产权的，丙方有义务提供线索并协助甲方进行调查取证，协助工商、司法机关及甲方查处有关

侵权行为。

4、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与本合同的一切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7、甲方授权“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科教处”留存本协议，加盖公章有效。

甲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盖章）

甲方授权人： 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